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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浙江这样出台公共
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明确信用修复的条
件、程序和责任等，之
于保障社会对信用修
复的可预期性是一种
务实的探索。但是，
也不能低估信用修复
的现实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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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 评

失信“黑名单”制度，近年来

已为公众所熟知，但如何退出失

信“黑名单”，在现实中仍充满不

确定性。据新华社报道，近日，

为了鼓励和引导不良信息主体

主动改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

社会不良影响，浙江省发改委

出台了《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

管理暂行办法》，包括信用修复

的条件、信用修复的程序、履行

责任等内容。

2017 年11 月，国家发改委、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

加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结合

实际建立有利于失信主体自我

纠错、主动自新的社会鼓励与关

爱机制，支持有失信行为的个人

通过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等

方式修复个人信用，信用修复与

纠正失信行为、信用承诺、信用

修复培训相结合。

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

行联合发文，到浙江等地的跟

进，这释放的是一种积极信号：

失信“黑名单”制度建立后，信用

修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

重视。

失信惩戒，只是一种手段，

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修复信

用。在这方面予以规范，要体现

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弹性。被

纳入失信“黑名单”的主体，只要

法定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相关

行为的社会不良影响基本消除

就可以完成信用的修复。这实

际上是惩戒失信、奖励守信的内

在要求。有进有退，才能帮助更

多人明晰守信与失信的边界，失

信惩戒也才能体现价值。

同时，这也是对相关主体合

法权益的必要保护和救济。涉

及限制和减损第三方权利的惩

戒，本就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

只有惩戒而没有对应的“救赎”

激励，制度的公平性就存疑。《新

京报》发表评论称，规范信用修

复，为信用改善者提供“退路”，

既是完善失信“黑名单”制度的

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失信惩戒法

治化的必然要求。

像浙江这样出台公共信用

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信用修复的

条件、程序和责任等，之于保障

社会对信用修复的可预期性是

一种务实的探索。但是，也不能

低估信用修复的现实复杂程度。

当前现实中的信用体系建

设，总体上仍是强调信用惩戒

多、修复少。其中一个突出表征

就是，失信行为的认定主体与纳

入失信惩戒体系的行为，似乎越

来越多。如法院、金融部门等有

认定“老赖”的办法，一些地方政

府或相关部门还将行人闯红灯、

遛狗未牵绳和火车“霸座”等都

纳入了失信惩戒范畴。

在此语境下，失信惩戒领域

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现象。如

中国新闻网报道，“按不良记录

的条数来收费的，一条从几百元

到上千元不等”，信用“洗白中

介”应运而生，而有“洗白中介”

本身却涉嫌欺骗……林林总总

的事实说明，建立明确的信用

“黑名单”退出机制、明确信用修

复路径，很有必要。

有惩有奖，社会信用的激励

效应才能最大化。因此，信用修

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是

为失信惩戒体系打“补丁”。

电子商务法施行后，不少消费者表示，信誉评价、商品搭售、

押金退还等维权难题得到缓解，获得感明显增强

给消费者撑腰 找准痛点出招

□ 齐志明

今年1月起，电子商务法正

式施行。对这部旨在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规范电商市场竞争

秩序、促进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法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微

商代购、信誉评价、商品搭售、押

金退还、快递延期、大数据杀熟

等成为关键词，不少都是当下消

费维权痛点。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电子

商务法施行 1 个多月，成效如

何？《人民日报》记者调查发现，

针对各类损害消费者正当合法

权益的行为，电子商务法出实

招、求实效，消费者在“吃得放

心、穿得称心、用得舒心”等方

面获得感明显增强。

信誉评价
禁止虚构交易、编造评价

“去年年初某平台做活动期

间，我特价购买了某款护肤化妆

品，到货后发现与之前用的同款

产品差距较大，就给了差评，但

该评价根本看不到。”河北唐山

的网民杨倩说，消费评价是消费

体验的重要一步，也是后续顾客

购物的重要参考。如果平台不

顾消费者感受故意删除差评，将

严重影响购物体验，也让虚假宣

传有机可乘。

一边是“删差评”，另一边是

“买好评”。“亲，给个五星好评吧，

返2元红包！”日常网购中，部分

卖家在评论上做起文章，一方面

利用小恩小惠诱导消费者给好

评，一方面购买“水军”刷好评。

中消协法律与理论研究部

主任陈剑认为，刷销量、刷好评、

删差评等“炒信”“刷单”行为，严

重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知情

权选择权。电子商务法一是明

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信息披

露的一般义务，要求全面、真实、

准确、及时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禁止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

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

者。二是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

示信用评价规则，不得删除消费

者评价信息。

同时，明确平台经营者未

为消费者提供评价途径或者擅

自删除消费者评价的，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处

以最高 50 万元以下罚款。明

确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

定，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罚，如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不少平台都积极对待“信誉

评价”新规。“如果批评要不得，

那么赞美就无意义。无论是好

评还是差评，只要是真实声音，

都应一视同仁。如实呈现消费

者好恶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

商品质量、改善服务水平。如果

平台只发好评不发差评，无异于

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每日一淘

首席运营官淡焦成说。

“今年年初我在同一平台买

了另一款化妆品，用后感觉有瑕

疵，在网上评论中我都一一指出

来了。到现在我给的差评还能

看见，商家也及时给予了反馈。”

杨倩说。

捆绑搭售
要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

买机票搭个专车接送，订酒

店搭个SPA放松……捆绑搭售

问题由来已久，这在OTA（在线

旅行社）等生活服务电商平台上

尤为普遍。一般的套路是，一些

电子商务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

提供服务时，采取使用很小的字

号、默认勾选等方式，使消费者

在不知情、难察觉的情况下，出

让一些权利或者被捆绑搭售。

在北京某券商公司工作的

刘进作为“出差族”发现，之前通

过一些平台预订机票时，不少平

台会默认勾选航空保险、酒店优

惠券等付费项目。“尽管自己很

谨慎，但仍百密一疏，被强制消

费一些本不需要的项目。”

陈剑认为，这种未经消费者

明示同意变相强制搭售的行为，

不仅有违诚实信用，也侵害了消

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

权。针对这种情况，电子商务法

明确规定，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且禁止作为默认同意的选

项。同时规定了违反有关条款

的行政责任。通过多角度规范，

有力打击默认勾选等霸王行径，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刘进说，以前部分在线旅游

平台通过默认勾选或者用“折

扣”做诱饵，一旦消费者购买，就

面临机票改签困难、退票手续费

过高等难题。这样的情况最近

感觉已大大减少。网购订票、改

签、退票都更加清爽了，对出差

族来说省了不少麻烦。

押金退还
明示方式和程序

“我在一款共享单车APP上

的退押金进度排到1000万位以

后，真是哭笑不得。”在北京某事

业单位工作的王恬说。去年12

月，中消协公布的《2018电商行

业消费数据报告》指出，共享经

济投诉量呈现上升趋势，主要集

中在共享出行领域。其中，共享

单车投诉量占比最多，达67.5%；

问题最多的是“退押金难”，占比

超七成。

陈剑表示，押金是租用特

定标的物的质押担保，属于担

保物权的一种，主要担保合同

的履行。押金的所有权属于消

费者，经营者在任何情况下不

得挪用。电子商务法明确，电

子商务经营者收取押金应当明

示押金退还的方式、程序，不得

设置退还障碍。消费者申请退

还押金，符合退还条件的，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同

时，对于未按规定明示押金退

还的方式、程序，对押金退还设

置不合理条件，或者不及时退

还押金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可进行行政处

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以

50万元以下罚款。

像王恬这样排位在“1000

万名以后”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这也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企业

因自身原因导致偿还押金困难，

消费者是否依然很难要回押金

或者维权往往得不偿失？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

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要进一

步建立健全押金、预付金管理制

度。没有采取担保或保险措施

的经营者，应该到银行开设押金

专用账户，并将押金存放在专用

账户上。监管部门不仅要检查

经营者是否开设专用账户，而且

要定期检查其是否将押金存放

在专用账户上，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明确信用修复路径很有必要

重庆奉节：
“民生之声”
畅通群众诉求
重庆市奉节县于 2018 年

2月成立“民生之声”服务热线

办公室，群众可通过电话、网

络、微信等平台参与问政。收

到的群众意见、建议、投诉、举

报等由专人负责交办，并跟踪

督办结果。截至目前已收到群

众问政事项 7300 多件，办结

6600多件。图为工作人员在

处理群众问政事项。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